
新竹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 102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年 3月 29日(星期五)下午2時00分

二、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吳副召集人宗錤(代)

四、主席致詞：略

五、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號 案由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管考建議

1010701 101年度新竹市婦

女就業或參加職業

訓練托兒、托老津

貼補助實施計畫執

行情形

(一)101年度受理申請 2
件，總計補助新台

幣 1萬 8,769元。

(二)為鼓勵符合資格者提

出申請，除發布新

聞訊息外，並配合

相關活動宣傳計畫：

 1.於 101年 5月 4日職

工福利業務宣導會中

宣導本計畫。

 2.於 101年 7月 4日勞

工保險宣導會中宣導

本計畫。

 3.於 101年 3月 13日以

府 勞 褔 字 第

1010029174號函轉知

新竹市兒童福利協會

等 6個單位、各區區

公所及本府社會處、

教育處等單位，請協

助宣傳並鼓勵符合資

格者提出申請。

 4.於 101年 7月 20日以

府 勞 褔 字 第

勞工處 建議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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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88572號函轉知

仁愛啟智中心等 38
個單位，請協助宣傳

並鼓勵符合資格者提

出申請。

 5.於 101年 7月 20日以

府 勞 褔 字 第

1010088602號函轉知

勞委會職訓局桃竹苗

區就業服務中心，請

協助宣傳並鼓勵符合

資格學員提出申請。

1010702 請於市府網站建置

暑期兒少活動連結，

並發布新聞稿。

已於社會處網站及本府

網站發布「盛夏的禮讚~」

兒少娛樂活動陪你過暑

假新聞稿，並建置活動

連結。

社會處 建議解除列

管

主席裁示：

（1） 案號1010701請社會處協助宣導，本案解除列管。

（2） 案號1010702解除列管。

六、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請社會處填列兒童少年安置服務工作事項時，詳列委託安置及法院裁

定安置個案情形。

（二）因應幼托整合，請消防局一併更正102年相關計畫名稱為"幼兒園"。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為辦理102年度暑期兒少福利服務活動事宜，經費預定新臺幣35萬元

整，請各委員提供建議，以落實兒少福利服務，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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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說明：為使本市兒少於暑假期間獲得更充實且有意義的生活，本處擬透過

委託招標方式於102年暑假期間辦理一系列社會參與、文化藝術、休

閒育樂、法治宣導教育等活動。
少年代表楊昇融：

（1） 台南市辦理102年度暑期活動(詳現場會議資料附件)，建議本市也可辦

理相關暑期活動，使學子親近本市歷史、作家及名人。

（2） 另建議辦理相關藝術人文講座、中小學學生書法、象棋等教學或比賽等活

動。

    決議：

（1） 有關現場提供資料活動性質較屬教育處、文化局業管，請教育處及文化

局於暑期參考規劃辦理。

（2） 本案照案通過，若委員對本提案有相關建議，可再提供與業務單位。

八、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本市世博館開放優惠給本市市民參觀。(提案人：蔡盈修委員)

主席裁示：

（1） 新竹市市民部分，本市已規劃免費參觀1次。

（2） 因本案為委外營運，故相關意見請業務單位作為參考。

案由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六條之一將修

正，應如何因應，提請討論。                   (提案人：社會處)

主席裁示：蒐集並彙整相關團體及意見後，提請教育部作為修正之參考。

案由三：應多加思考政策及工作報告之成效呈現。      (提案人：楊委員立

華) 

主席裁示：請於工作報告中新增「工作成效與檢討建議」及「下半年度工作計畫」。

案由四：有關市民卡部分，新竹市立各級學校皆有管道辦理，然公立學校並無

類似公文及資訊辦理市民卡，建議以更多管道通知各級學校學生及市

民辦理市民卡。                          （提案人：少年代表楊昇

融）

主席裁示：因國立學校非本市管轄，本市已有徵詢學校意見，然仍須尊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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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若國立學校學生欲辦理市民卡，可透過區公所管道辦理。

九、散會（下午3時20分）

4


